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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斯宾塞，英国哲学家。他为人所共知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所提出一套的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

斯宾塞的教育学说是与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分不开的。他认为教育是“为我们准

备完美的生活”他从个人的利益的角度，说明科学知识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意

义。

作为教师的我，在拜读了《教育论》后，有许多值得我思考的地方。

在斯宾塞看来，建立了以科学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不等于说儿童就可以自发

地充分发展其心智能力，很好地学习和掌握知识了。在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基础

上，还必须选择合理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以符合儿童“心智演化的自然过程”。

他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他 1854 年发表的论文《智育》一文中，主要内

容有：

第一，教育必须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准确到准确，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

即教育要重视儿童心智发展规律，提倡教学要符合儿童的思维发展规律和认识能

力。斯宾塞提出的三个具体教学方法，体现了他的“施教的根本原理”。斯宾塞

认为，只有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才能使儿童顺利获得科学知识，发展心智能力；

只有从分辨事物和动作的大概开始，才能逐渐进到更细致更明晰的分辨；“讲授

原理的时候要通过事例，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斯宾塞在教学方法

中注重观察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具体来讲，为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他主张采用两

种途径：（1）“早期的感觉培养”，（2）实行教学，二者相互前后衔接，相辅

相成。他特别提出要给孩子足够的、多样化的刺激和遵循儿童的自身的发展规

律。

第二，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主张自我教育、终身教育。他认为：

“人类完全是从自我教育中取得进步的，而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每个人的心智

必须多少照同样方式取得进步。”因此，“教学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使学生能正

确地教自己”。为此，斯宾塞极力主张自我教育，要求在教育中给学生“讲的应



该尽量少些，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尽量多些”，引导他们自己进行探讨和推论，增

强知识的巩固性，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这种学习不是离开学校时就停

止了，而是终身继续他们在青年时代开始的自我教育”。这一主张对于我们今天

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教育要符合儿童的兴趣发展。他坚决主张一切教育要有乐趣。认为判

断某教育原则和方法是否“可行称好，关键在于它是否在学生中间造成一种愉快

的兴奋”，是否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因为“儿童在每个不同年龄所喜欢的

智慧活动是对他有益的，不喜欢的就是有害的”。可见，斯宾塞的教育原则和方

法使笼统的“自然教育”具有更加充实的内容和理性的指导。在某种程度上，这

也是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心智成长的艺术信条。斯宾塞在教学中通过唤起儿童对问

题的兴趣，主张通过自己的活动甚至失败自己解决问题，这是创造性的萌芽。教

师的指导是有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师的指导，传授一般的原理、规则，

自己创造性的解决问题。

斯宾塞以为心智的成长纪律是密切开心的。快活的作业，离不开风趣的课程、

离不开有教诲机灵和智慧的老师。美妙的学习体验不妨吸引高足的注意，激活高

足的求知欲。学习上多一些主动，少些压迫，讲堂多一些兴趣，少些没趣，高足

就少些逃课，少些厌学。在恐吓处分惊吓及“满堂灌”的没趣中被强行塞入脑壳

的知识，如死水般稳定、无兴趣，它险些无法使它的主人在以后的日子天生对知

识的任何理解及钻研灵魂，这种知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对某年某月其时本地的

一种难过回想。仅此罢了。而在开心的处境中取得知识的人们，则不光会记着那

些开心的印记，并且会让这些开心延伸为终生的自我教诲。开心学习，在学习中

取得开心，是形成、连续自我教诲的要害。

今天，重读《斯宾塞教育论著选》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作为职业中学的语文

老师，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一群特殊的教育教学对象，他们丧失了学习的兴趣，

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没有学习的热情。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学生的学习的现状，

是值得我们每个职业高中的老师深思的。


